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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因此，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经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2023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为基数（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参与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10元（含税）。本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或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利润分配

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645,962,414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3,216,400股，本次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 642,746,01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99,251,264.34元（含

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格：除权

(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派发现金红利，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

格-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参 与 分 配 的 股 本 总 数 × 实 际 分 派 的 每 股 现 金 红 利)÷总股本=(642,746,
014×0.31)÷645,962,414≈0.3085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

0.3085）÷（1+0）=（前收盘价格－0.3085）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08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 自行发放对象

宁波定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君盛峰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本次分红

派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

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1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79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7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279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

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

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

事项。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4-55222087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275 证券简称：万润新能 公告编号：2024-030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757,33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757,33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7月 2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5号），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303,795股，并于2022年9月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总股本为63,911,383股，首次公

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 85,215,178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6,241,77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
973,407股。2023年3月2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880,176股上市流通；2023年5月，

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26,118,463股；2023年10月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42,731,644股上市流通；2024年3月2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限售股178,966股上市流通，但因刘世琦、李菲、刘玉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67,252股的锁定期延长至

2026年3月30日，解禁后，相关承诺主体继续履行公司上市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延长

锁定期限等承诺，并实行自律管理；2024年5月27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4,875,438股上

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
名，限售期为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为 1,757,33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934%。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4年 6
月1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3年5
月 16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5,
215,178股增加至126,118,463股。上述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26,118,463股。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公司股

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湖北

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及相关文件，与本次申请解除

股份限售有关的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湖北通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自取得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之日起 36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合伙企业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合伙企业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若相关监管机构对本合伙企业锁定期有更严格的要求，本合伙企业将按照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

锁定期进行进一步承诺。

本合伙企业承诺减持时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或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如本合伙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合伙企业将

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本合伙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

转让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现金分红中与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

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上述承诺内容系本合伙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合伙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

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合伙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作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

导机构，经核查认为：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或安排；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所述，东海证券对公司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

数为1,757,3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934%，限售期为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湖北通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1,757,336
1,757,336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3934%
1.3934%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1,757,336
1,757,336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757,336
1,757,336

限售期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5507 证券简称：国邦医药 公告编号：2024-037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15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8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4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公司拟以截至2024年4月12日的总股本558,823,500股扣除回购专户股份3,315,200股后的股

本555,508,3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不送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6,652,490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

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总股本发生变动，则按照维持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558,823,500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内已回购股

份6,127,0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552,696,500股。依据上述可参与分配股数，公司按照

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确定调整

后每股现金红利为0.30153元（含税），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总额÷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166,652,490÷552,696,500≈
0.30153元（含税，按照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定，现金红利分配最多保留至小数点后五位）；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本

次仅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和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

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552,696,500×

0.30153）÷558,823,500≈0.29822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982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新昌安德贸易有限公司、新昌庆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邱家军、潍坊仕琦汇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潍坊洪德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153元（含税）；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153元（含税），待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人

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7138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7138元。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713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

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0153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本次权益分派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1396120
特此公告。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147 证券简称：微导纳米 公告编号：2024-040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222,77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222,77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3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相关业务规定，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3年 3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

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3月1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微导纳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朱和平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

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

（三）2023年3月14日至2023年3月2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截止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微导纳

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

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022）。

（四）2023年3月2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

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次日，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24）。

（五）2023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

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4年 3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4年4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

予但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人员

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首次授予日：2023年3月29日。

（二）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数量：3,222,770股。

（三）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人数：293人。

（四）首次授予价格：A类激励对象5.22元/股，B、C类激励对象17.40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六）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一、A类激励对象：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2人）

ZHOU REN
（周仁）

外籍人员（1人）

二、B类激励对象：核心骨干人员（1人）

国籍

美国

职务

总经理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378.7100
151.4900

本 次 归 属 数 量 (万
股)

75.7420
30.2980

本次归属数量占首
次获授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比例

20.00%
20.00%

核心骨干人员

三、C类激励对象：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骨干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
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290人）

龙文

俞潇莹

吴兴华

许所昌

外籍人员（2人）

核心骨干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
激励的其他人员（284人）

合计

中国

中国

中国台湾

中国

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113.6100

17.2400

11.4900

11.7800

4.6000

21.5500

709.1700

1,419.6400

22.7220

4.3100

2.8725

2.6505

1.1500

5.3875

177.1445

322.2770

20.00%

25.00%

25.00%

22.50%

25.00%

25.00%

24.98%

22.70%
注：

1、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2、上表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包括离职、自愿放弃归属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股票数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可归属人数合计295名，可归属数量322.6150万股。在实际缴款过程中，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

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3,380股，故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实际归属人数为293人，本次实际归属322.277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4年6月13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3,222,77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售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

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

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454,455,359
本次变动

3,222,770
变动后

457,678,129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54,455,359股增加至457,678,129股，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5月 11日出具了《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4]39324号），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满足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4年5月10日止，公司已

收到 293名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出资额合计 43,160,526.00元人民币，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3,
222,770.00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39,937,756.00元。

2024年6月5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4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73,
416.51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0079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 457,678,129股为基数计算，

在公司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4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

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222,77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71%，对公司最

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8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相关产品取得
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圣湘生物”）的产品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HBV RNA)定量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于近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
注册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注册人名称

产品名称

预期用途

注册证编号

注册类别

注册证有效期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HBV RNA)定量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用于定量检测临床血清样本中的乙型肝炎病毒（HBV）RNA，检测结果可作为乙型肝炎感

染者临床诊疗的辅助指标之一。

国械注准20243401083
境内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

至2029年6月3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报告病例数最多的乙类传染病。我国是全球乙型肝炎

负担最大的国家，据Polaris Observatory Collaborators 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HBV感染者达 7974
万人。HBV感染是导致肝癌的最主要危险因素，在非洲和东亚，60%的肝癌由HBV感染引起，而我国

84%的肝癌由HBV感染导致。慢性乙型肝炎( CHB) 及其所导致的肝纤维化、肝硬化（60%）和肝细胞
癌（80%）仍是严重威胁我国大众健康的重大疾病。传统HBV DNA指标在反映病毒 cccDNA转录活
性及抗病毒治疗效果方面的局限性是造成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索能够
反映肝组织内 cccDNA存在及转录活性的血清替代指标，以客观评价抗病毒疗效及判定合适的停药
时机是当下之亟需。

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HBV RNA)定量检测试剂盒 (PCR-荧光探针法)是公司在病毒性肝炎筛
查及诊断领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第八款试剂盒，该试剂盒检测灵敏度达50 copies/mL，线性范围
达1.0E+02 copies/mL～1.0E+09 copies/mL，可用于定量检测临床血清样本中的乙型肝炎病毒（HBV）
RNA，检测结果可作为乙型肝炎感染者临床诊疗的重要辅助指标之一，并可更加直观的反映cccDNA
的转录活性，预测治疗应答和停药风险，辅助血清学转换评估，帮助临床医生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治
疗进展和预后情况，为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该检测试剂盒的获批，圣湘生物进一步完善肝炎全场景解决方案，全面覆盖病毒性肝炎筛
查确诊、治疗方案确定、疗效评估、耐药监测、停药风险评估等全流程，搭配公司核酸提取扩增一体
机、全自动核酸提取、半自动核酸提取方案，圣湘生物能够提供适合不同医疗机构、不同应用场景，满
足不同阶段、不同层级临床需求的全面整体解决方案，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病毒性肝炎分子诊断领域
的核心领先地位。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获批后的未来业绩受市场拓展力度、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重因素影

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353 证券简称：华盛锂电 公告编号：2024-029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德盛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
24

92,391,554
92,391,554
58.3458
58.345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159,5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数为1,148,232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锦良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振东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实施稳定股价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352,883
比例（%）

99.9581

反对

票数

38,671
比例（%）

0.041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实施稳定股价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657
比例（%）

26.0988

反对

票数

38,671
比例（%）

73.9012

弃权

票数

0

比 例
（%）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汪泽赟、马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

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631 证券简称：莱斯信息 公告编号：2024-015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14
除权（息）日

2024/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8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3,47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1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7,022,7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14
除权（息）日

2024/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中电莱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1元，待实际转让股
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所转让股票的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3690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369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其股息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90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
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向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
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
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4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2285907
特此公告。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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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7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5月15日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
等权利。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的方案
根据公司于 2024年 5月 15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在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现金派发
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420,771,001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890,978股股
份，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 419,880,023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93,916,016.10元（含
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19,880,
023×0.70）÷420,771,001≈0.6985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 - 0.698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诚领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冶控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闽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元；持股期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相关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63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
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6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
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自行向相关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
行，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63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
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相关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7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92-3357677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7日


